
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 (函) 

 

受文者：全體會員旅行社 

速別：最速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普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6年 9月 6日 

發文字號：高市旅行(106)良字第 283號 

主旨:有關「國立故宮博物院參觀收費標準」修正草案，敬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1. 依據交通部觀光局 106 年 9 月 5 日觀業字第 1060917012 號函轉國

立故宮博物院 106 年 8 月 28 日台博教字第 1060009208 號書函辦理。 

2. 國立故宮博物院參觀收費標準修正草案，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如附

件，該案另載於(http://odocat.npm.gov.tw)最新消息項下。對於

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，請於該公告刊登公報隔日起六

十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該院秘書室:請撥打(02)2881-2021 分機

2201 或 2322。 

3. 請至該機關附件下載區下載:網址

http://admin.taiwan.net.tw/public/public.aspx?no=61，網頁左

方公文附件下載區 

識別碼:RMPTFXGL  發文日期:1060905  發文字號:1060917012 

 

 

理 事 長 

 

公會地址：(801)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號 5樓 

電    話：(07)241-3881 

 



 



 

 



 

 



 

 



 

 



 

 



 


